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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港務分公司「公益睦鄰經費」申請作業規定及流程 

112年 5月 9日臺中港務分公司核定 

 

依據：交通部 104年 1月 7日交航字第 1030608026函修訂頒「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公益

睦鄰經費支用作業要點」第三點第一項辦理，修訂時亦同。 

項目 規定 

1.申請對象 (1)本分公司所在地轄區周邊(鄉、鎮、區)之里民活動。 

(2)依法並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工會、漁會、同業公會、

體育會。 

(3)申請補助計畫具公益性質之教育、文化、社會福利團體

者。 

2.補助金額 (1)港務公司視年度預算情形核撥，每案原則補助新台幣 1

萬元。 

(2)每一公益社團每年補助一次為限。 

3.申請期限 活動開始日二週前 

4.申請補助檢附

文件(請自行檢

核) 

(1)□申請補助函 

(2)□活動計畫書【應註明活動目的、活動性質與成果，其

內容應包含對本分公司公益睦鄰或港區和諧推動有貢

獻或助益之活動項目。】 

(3)□社團活動應檢具「社團立案證書」影本【需具結與正

本相符或用印(申請單位或代表人印章)。 

(4)□補助獎勵、補貼案利衝迴避聲明書【需用印申請單位

及負責人印章(或親簽)】 

5.核銷撥付期限 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申請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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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核銷撥付檢附

文件(請自行

檢核) 

(1)□申請核銷函 

(2)□成果報告【含活動名稱、日期、地點、成果效益、活

動照片(至少 3張包含宣導本分公司業務之活動照

片)】 

(3)□支出用途明細表【同一案件向 2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

補(捐)助，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，及向各機關申請補

(捐)助之項目及金額】、【經費支出明細表之總金額應

與經費來源之總金額相同】 

(4)□支出憑證正本【憑證抬頭為申請單位】 

(5)□收據【應蓋妥申請單位印章及負責人、會計(出納)、

承辦人之印章；應註明地址、統一編號及日期】【收據

抬頭請開立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】 

(6)□申請單位活期存款存摺影本【需具結與正本相符或用

印（申請單位或代表人印章）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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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圖：

 

【申請單位】 【臺中分公司】 

來函申請補助 

舉辦活動 

1.活動結束後 1 個月內申請 

2.請附： 

①申請核銷函 

②成果報告 

③支出用途明細表 

④支出憑證正本 

⑤收據 

⑥申請單位活期存款存摺

影本 

審核並函復 

經費審核 

函復 

申請核銷撥付 

補正申請 

資料或格式齊全 
資
料
或
格
式
不
齊 

結案 

1. 活動開始日 2 週前申請 

2. 請附： 

①申請補助函 

②活動計畫書 

③社團立案證明書 

④補助獎勵、補貼案利

衝迴避聲明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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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參考範例： 

1. 活動計畫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社團活動應檢具社團立案證明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【申請單位名稱】辨理○○○○○○活動計畫書 

一、活動目的 

二、主辦單位 

三、協辦單位 

四、贊助單位 

五、活動日期 

六、活動地點 

七、參加對象、預計參加人數 

八、活動性質(內容) 

九、活動效益 

十、經費來源 

十一、 經費概算表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臺中市人民團體立案證書 

            府社區字第○○○○號 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已依法組織完成准予立案   此證 

計開 

團體名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成立日期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會址所在地：臺中市 

              局長  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與正本相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單位或代表人印章 

 

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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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補助獎勵、補貼案利衝迴避聲明書(如附件，詳閱後請依規定填報) 

 

 

 

 

 

勾選 

用印單位印章 

用印負責人印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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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申請核銷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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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成果報告 

 

 

 

 

 

 

6. 支出用途明細表 

 單位：元    

請款單位 【申請單位名稱】 

活動名稱 辨理○○○○○○活動 

收入明細(經費來源) 實際支出明細 

補(捐)助單
位或自籌 

金額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

臺中港務分
公司 

10,000 ○○費 ○ ○○ ○○○ 12,000 

○○公司 ○○○ □□費 ○ ○○ ○○○ ○○○○ 

○○自籌 ○○○ ◎◎費 ○ ○○ ○○○ ○○○○ 

       

合計 35,000 合計    35,000 

承辦人：   蓋章               會計：  蓋章          負責人 ：  蓋章     

【申請單位名稱】辨理○○○○○○活動成果報告    

一、 活動日期 

二、 活動地點 

三、 活動成果 

四、 活動相片(至少 3張包含宣導本分公司業務之活動照片) 

申

請 

單

位

印

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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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支出憑證正本 

【申請單位名稱】 

憑證編號 金額【與張貼發票或收據金額一致】 

 千萬 百萬 十萬 萬 千 百 十 元 

   1 2 0 0 0 

 

 

 

 

 

8. 收據 

 

 

 

 

 

 

經手人 驗收 會計 總幹事 理事長 

     

【張貼發票或收據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收據 

茲收到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補(捐)助本會辦理 

○○○○○○活動，經費新台幣○○元整。 

此致 

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具領單位：【申請單位名稱】 

單位統一編號：12345678 

會址：○○○○○○ 

負責人：○○○   蓋 章  

會計：○○○     蓋 章  

承辦人：○○○   蓋 章  

聯絡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 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 日 

申
請
單
位
印
章 

蓋

章 

蓋

章 

蓋

章 

蓋

章 

蓋

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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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申請單位活期存款存摺影本 

 

 

 

 

帳號： 

戶名： 

類別：活期存款 

分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與正本相符 

代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單位或負責人蓋章   


